
新郑市人民政府文件

新政任 〔2026〕1号

新郑市人民政府

关于冯举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各街道办事处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

位:

根据 《中共新郑市委关于同意提名冯举涛同志任职的通知》

(新文 〔2025〕148号)、 《中共新郑市委关于同意提名免去王伟

同志职务的通知》(新文 〔2025〕143号),经市人民政府党组研

究,决定:

冯举涛同志任新郑市龙湖街道办事处主任,其原任新郑市龙

湖镇镇长职务随行政区划调整自然免除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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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王伟同志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。

2026年1月14日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民武装部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新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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